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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街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

市安监局：

2019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为切实加强两个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全街居民过一个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决定全面深入开展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节日期间，是安全生产事故易多发期，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极其重要。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部署和要求，要认真研究制定本部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方案，排查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及时消除隐患。为使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有效开展，驻街各单位、各部门、各社区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层层落实责任，确保责任到人、到岗、到位。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突出重点、深入检查、确保安全。

驻街各单位、各部门、各社区要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全力遏制事故发生。根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特点，重点做好以下方面检查工作：

危险品、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监管方面

储存仓库内外部安全距离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规程的要求；

特种作业人员是否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是否按要求制定了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了演练，是否配备了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

4.涉及危险工艺的化工涉及危险工艺的化工装置是否装备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连锁控制系统，是否配备了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
    5.重大危险源是否按规定进行了建档登记、检测评估和监控；

6.防雷电、防静电、防粉尘爆炸等管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情况；

7.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是否存在超许可范围经营现象是否严格执行“一书一签”制度；
    8.烟花爆竹仓库是否按要求设置了防护屏障，是否存在超量存储，是否存在乱放、混放现象；

9. 特种设备是否按规定进行了检测检验。

道路交通运输管理监管方面

辖区内各类运输企业要加大司乘人员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加强对交通系统站、车、人、路的隐患自查，加强对乘客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防止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带入交通工具；各部门、各社区加大交通安全监管力度，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监管方面

各部门、各社区督促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职责，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安全培训，跟踪落实隐患整改。重点加强对商场、宾馆饭店、歌厅、网吧、学校、医院、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检查的整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和消防设备齐全完好。

冶金、有色建材等安全监管方面

各部门、各社区要较强对辖区内冶金、建材等行业的监管力度，督促检查其安全管理机构配置、安全法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对违规建设项目不执行“三同时”审批程序，导致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五）城镇燃气监管方面

驻街各单位要加强燃气监管的巡查工作，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确保安全正常生产。

1.企业《燃气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营业许可证及各岗位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2.燃气基础设施建设市批手续和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3.规划、公安、消防、环保、质监、气象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和准许使用文件。

4.管道燃气经营单位燃气管线管道巡检维护记录，警示标识标注情况。液化气站、加气站场站设施设备和消防设施日巡查记录和维护维修台账。燃气事故排查整改记录;
    5. 各燃气企业在宣传普及燃气安全使用知识，增强用户安全使用、防范事故的意识方面的措施。

有关工作要求

    驻街各单位、各部门、各社区要牢牢把握“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把安全生产同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好“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检查情况要求有记录，隐患整改要有要求。

2019年2月12日    

（联系人：董璐璐，联系电话：13948202916）

乌兰浩特市五一街办事处                   2019年2月12日印发
- 4 -


